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要求 

（一）总体原则

1.创新性成果必须是博士学位申请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独

立完成的创新性成果，且与博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工作密切相关。 

2.学术学位申请人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应注重取得的是否为原

创性、前沿性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专著、专利、软件著作权、科技报

告、科研获奖等。 

3.专业学位申请人在专业实践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应注重取得的是否为解

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与社会效益等方

面的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国家(行业)标准、装备研制、专利、软件著

作权、科技报告、技术鉴定等。 

4.学位申请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没有取得公开发表的创新性成果,但博士

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水平高、经同行专家、导师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家认定在

该领域取得了阶段性高水平研究成果，认定该博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创新性，

也可申请博士学位。其中同行专家为 C9高校或 A类学科教授/博导，或相关领域

科研院所、行业正高级职称专家，专家数量为 3人。 

5.各类创新性成果署名要求申请人攻读博士学位所在学科为第一完成人单

位。非全日制博士生除学术论文、专利外，其他各类创新性成果署名要求为申请

人攻读博士学位所在学科为第一单位，或同申请人所在单位为共同完成单位。 

6.如有特殊情况可由导师和博士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并决定是否可以申请答辩。 

（二）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至少发表 1 篇 SCI 检索论文（负面清单期刊除外）的基础上，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申请博士学位： 

（1）A类创新性成果 1项；



（2）B类创新性成果 2项；

（3）B类创新性成果 1项和 C类创新性成果 2项。

A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在学科领域内的权威期刊，包括本领域顶级国际期刊

（如 IEEE Trans系列汇刊等）、SCIENCE CHINA等(参考当年最新中科院期刊分

区二区及以上或 JCR 一区及以上论文)，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论

文（综述类论文不计算在内）；或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科研奖励（有证书，排名

前五且博士生应为学生排名第一）。 

B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在学科领域内的优秀期刊和会议，如 SCI检索期刊(参

考当年最新中科院三区或 JCR 二区及以上论文，负面清单期刊除外)、我学科规

定的中文期刊（《电子学报》、《通信学报》、《中国科学》、《宇航学报》、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红外与毫米波学报》、《仪器仪表学报》、《电子

信息学报》、《遥感学报》、《微波学报》、《航空学报》、《中国图象图形学

报》、《航空学报》、《计算机学报》、《自动化学报》）等，发表与博士学位

论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综述类论文不计算在内)，以及在国际会议（见国际项

目管理中心网站公布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国际会议列表）发表论文并获得最佳

论文奖；或以第一完成人(或者导师/副导师为第一完成人，学生为第二完成人)

获得国际/国内授权发明专利 2 项（申请日期为博士在读期间）；或参与撰写的

高水平专著（撰写字数 1万字以上，有署名且博士生应为学生排名第一）。 

C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 EI 检索期刊论文或我学科规

定的顶级国际会议或 A/B类国际会议论文。 

注：①上述成果中涉及到发表学术论文的，仅 Nature、Science及其子刊论

文的共同一作计入在内，其他共同一作、共同通讯作者论文均不计入。②期刊负

面清单参考当年及历年中科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投稿期刊(论文投稿前)

不得出现在负面期刊预警名单中。 

（三）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至少授权 1项国家发明专利或国际发明专利基础上，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可以申请博士学位： 

（1）A类创新性成果 1项；

（2）B类创新性成果 2项；



（3）B类创新性成果 1项和 C类创新性成果 2项。

A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技术发明、科技进步类）科研

奖励（有证书，排名前五且博士生应为学生排名第一）；参与完成重大项目的国

家(行业)标准（有署名且博士生应为学生排名第一）、装备研制、科技报告、技

术鉴定（需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认定）； 

B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参与撰写的高水平专著（撰写字数 1万字以上，有署

名且博士生应为学生排名第一）；或参与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有署名且

博士生应为学生排名第一）；或参与撰写并被采纳的国家或省部级咨询报告（有

署名且博士生应为学生排名第一）；或具有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有

技术鉴定证书、专利转化合同等）；或排名第 1获得国际、国内（国家级）重要

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及以上；或在学科领域内的优秀期刊，如 SCI 检索期刊(参

考当年最新中科院三区或 JCR 二区及以上论文，负面清单期刊除外)、我学科规

定的中文期刊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综述类论文不计算在

内)，以及在国际会议（见国际项目管理中心网站公布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国

际会议列表）发表论文并获得最佳论文奖；或以第一完成人(或者导师/副导师为

第一完成人，学生为第二完成人)获得国际/国内授权发明专利 2项（申请日期为

博士在读期间）。 

C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 EI 检索期刊论文或我学科规

定的顶级国际会议或 A/B类国际会议论文。 

注：①上述成果中涉及到发表学术论文的，仅 Nature、Science及其子刊论

文的共同一作计入在内，其他共同一作、共同通讯作者论文均不计入。②期刊负

面清单参考当年及历年中科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投稿期刊(论文投稿前)

不得出现在负面期刊预警名单中。 

（四）关于创新成果的署名

博士研究生的创新性成果需与博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密切相关，投稿前

应经导师或副导师审阅同意，创新性成果署名中一般应有导师或副导师。用于满

足学位申请要求的创新性成果，学位申请人必须是第一或第二作者/完成人；在

学位申请人作为第二作者/完成人时，第一作者/完成人应为导师或副导师。 



（一）对于学术论文、行业标准等一个作者/完成人可署名多单位的创新性

成果情况。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创新性成果第一作者/完成人及通讯作者的属名

单位均应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用于满足学位申请要求的创新性成果第一作者/完

成人及通讯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哈尔滨工业大学。非全日制培养的在职博士

研究生，创新性成果第一作者/完成人及通讯作者的署名单位应有哈尔滨工业大

学和与其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工作相关的单位。 

（二）对于专利、奖励等一个作者/完成人只能署名一个单位的创新性成果

情况。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用于满足学位申请要求的创新性成果归属单位应为哈

尔滨工业大学。非全日制培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创新性成果的署名单位应有哈

尔滨工业大学和与其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工作相关的单位。 

（三）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署名要求按前述第一、二条执行，特

殊情况下，也可在校级联合培养协议中做出明确安排，按校级联合培养协议执行。 

（四）对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的创新性成果，至少应有

1篇与博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密切相关的期刊论文是与导师合作完成的，该

篇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次修订的创新性成果要求从 2024 年秋季学期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本次修订的创新性成果要求和2023版修订的创新性成果要求对2024年秋季学期

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均适用，未尽事宜由信息与通信工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

解释。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 2024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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